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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通州区
公安局依法对涉嫌危险驾
驶罪的朱某取保候审。面
对即将到来的刑罚，朱某
连连懊悔：“都是喝酒惹的
祸啊！”

17日晚，通州城区交警
中队接到群众举报称，金沙
街道南湖东路一家饭店前，
两名男子发生争吵后，一名
男子酒后驾驶汽车走了，涉
嫌醉酒驾驶。经调取涉案轿
车的行车轨迹，中队值班民
警发现该车正在路上行驶，
于是一边驾驶警车进行追
踪，一边时刻关注涉案车辆
的实时动态，最终于当晚10
时许在一小区居民楼楼下将
正躺在车内与他人通话的嫌
疑人朱某查获。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朱
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86
毫克/100毫升，远超醉酒标
准。后经抽血鉴定，案发当
天，朱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高达201.5毫克/100毫升，
通州区公安局遂对朱某立案

侦查并采取相关刑事强制
措施。

经审查，朱某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涉案事实。17日
晚，朱某的朋友吴某邀约了
其他3名好友与朱某一起小
聚，因众人均是第一次见面
气氛融洽，其间，大伙儿都喝
了不少酒。酒足饭饱之后，
其中的高姓好友因言语不和
竟然与朱某大打出手，幸好
除此二人身上几处抓痕外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朱某趁
着酒劲儿一气之下开车回到
了所住小区，后被民警及时
查获。

朱某今年53岁，原系某
混凝土有限公司驾驶员，案
发后的第二天即被单位开
除。朱某和高某也于案发第
二天到辖区派出所签订了
调解协议，双方均对自己酒
后失态的行为表示了悔意，
只是朱某却不单因此丢了工
作，还要面临被追究刑事
责任。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沈罡

晚报讯 两名摊主同在
一个夜市摆摊，为了占摊位
大打出手，甚至挥刀相向，不
仅伤了和气，搞砸了生意，更
触犯了法律。记者昨天了解
到，通州法院公开审理了这
样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
人贾某面临的是11万元的
高额赔偿金再加上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的刑罚，为
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了沉重
代价。

去年10月 16日傍晚，
杨某像往常一样，在人流密
集的十字路口选了个好位置
摆摊卖炸串。没过多久，卖
鸭头的贾某也开着摊位车在
旁边停下。杨某看两家摊位
离得太近，担心会影响自己
的生意，便让贾某将摊位挪
开，但遭到贾某拒绝。冲突
的“导火索”就此点燃。

杨某和贾某先是展开言
语攻击，但这样不仅不解气，
还激化了矛盾。贾某挥舞拳

头要打杨某，杨某也不甘示
弱，将酱料、垃圾等扔向贾
某。层层怒火累积之下，这
场冲突从口角相争演变为武
力比拼。贾某随手抄起案板
上用来剁鸭头的菜刀，向
杨某砍去，杨某本能地伸出
左手去挡，导致左侧尺动脉
破裂、左前臂皮肤创口。杨
某的损伤被综合评定为轻伤
二级。

“都是我脑子一热才造
成了这样的后果，我赔了
这么多钱，又被判了刑，再
卖多少鸭头也没办法弥补
了……”庭审中，贾某悔恨
万分。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
贾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杨
某轻伤二级，结合其自首、认
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被告人贾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通讯员陈贝加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如有异性主动在
社交软件上跟你搭讪，而且关
系迅速升温，甚至可以“裸聊”
时，请务必提高警惕，这极有可
能是犯罪分子设计好的“桃色陷
阱”。昨天，市反诈中心发布预
警，近期针对男性的裸聊敲诈可
能多发，提醒遇到不法分子以将
裸聊画面发给手机通讯录好友
或者发布到网上为要挟要求转
账汇款的，务必保持冷静切勿转
账，保留证据立即报警。

16日，受害人冯先生报警
称，自己在某款社交软件上结
识了一个陌生女性好友，经过暧
昧聊天，在对方的要求下下载了
一款陌生App进行了裸聊。此

后，对方表示已获取了冯先生的
手机通讯录，用其裸聊照片进
行威胁。担心手机通讯录的联
系人会收到自己的裸聊照片，
冯先生先后向对方转账14.9
万余元。然而，对方仍然紧咬
不放，冯先生无奈向公安机关
报案。

无独有偶，市民王先生的
QQ 收到陌生异性的好友申
请，随后对方引诱王先生视频
裸聊并将过程录制下来，并以
此为要挟，要求转账汇款。担
心自己的亲朋好友收到这些内
容，王先生先后向对方转账7.2
万余元。

上述两名受害人的遭遇并
非个例。经市反诈中心梳理统
计，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共
接报此类利用裸聊视频敲诈的
警情近百起，损失少则数万元，
多的达到数十万元。近期，如
东、通州等地公安机关相继侦

破多起裸聊敲诈案件。此类犯
罪，一般为有组织的敲诈团伙
实施，成员分工合作，首先在社
交软件上冒充年轻女性广泛添
加好友，主动搭讪，寻找到目标
后，在聊天中引诱受害人裸聊，
下载木马软件，通过该软件获
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最后以
将受害人的裸聊视频发送给手
机通讯录好友或者发布到互联
网上为要挟，敲诈受害人。

“认为网上谁都不认识谁，
寻求刺激，面对突如其来的恐
吓，担心会造成恶劣影响，通常
是抱着侥幸心理‘破财消灾’，
结果被反复敲诈。”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副支队长沈帅锋说，此类
案件中，受害人文化水平不一，
但多数迷恋网络和虚拟社会，缺
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一旦答应
对方转账，犯罪嫌疑人将实施极
限施压，持续不断进行敲诈。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晚报讯 “拎着菜不用层层
停下来休息，方便多了。”昨天上
午，崇川区唐闸镇街道怡园北村
41幢3单元居民周萍对刚刚投
入使用的电梯赞不绝口。

怡园北村41幢于2009年
投入使用，为无电梯多层住
宅。据周萍介绍，其所住单元
老人居多，希望通过加装电梯
来解决上下楼难题。2021年4
月，在周萍等人牵头下，该单元
12户业主填写加装电梯申报
表，并于同年6月通过审批。

随后，该单元业主开始着
手电梯安装工程。但被周边楼
栋居民以影响“通风”“采光”等

理由，进行阻挠，无奈之下，周
萍等人将阻挠者告上法院，希
望通过法律解决该问题。

经初审和终审，区、市两级
人民法院认为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是目前居民群体多数人迫切
期望解决的民生问题，也是城
市功能修补的一个重要方
面。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
且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前
后楼相邻业主应本着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
妥善处理增设电梯事宜，对增
设电梯给予必要的配合，并由
此作出判决，要求相关人员停
止对电梯加装工程的阻挠。

虽然胜诉，但阻挠并未停
止，工程也一直未能继续开
展。其间，街道、社区也多次进
行调解，但都未奏效。今年4
月，崇川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拖
了3年未能安装的电梯，终于开
始动工，并于7月20日获得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随后，41幢3单
元的居民终于实现了“电梯梦”。

据介绍，这是崇川区首例
通过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的老
旧小区电梯加装案例，也为今
后解决此类难题提供良好借
鉴，将更好推动老旧小区电梯
加装这一民生实事的开展。

记者陈可

男子“裸聊”被敲诈近15万元
市反诈中心提醒：切勿转账

反
你我同心

诈同行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遭遇阻挠
崇川法院这样判决

争夜市摊位起冲突
抄起菜刀砍向对方
一摊主接受“冲动的惩罚”

与新朋友大打出手
一气之下醉驾回家
男子丢了工作还面临刑罚

晚报讯 轿车司机违停，
乘客贸然开门撞倒后方骑电动
自行车的人，谁来承担赔偿责
任呢？记者昨天了解到，启东
法院对这起“开门杀”酿成的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作出判
决，认定受害人的损失属于保险
公司理赔范围，判决保险公司在
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19万余元，并有权向乘客追偿
由其承担的三成赔偿责任。

去年1月30日，王某驾驶
小轿车在启东市某路口西侧停
车，该车后排乘客张某开左后门
下车时，未注意观察后方来车，
与正常骑电动自行车的肖某发
生碰撞，导致肖某摔倒受伤。经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违规停车且
对乘客开门下车未尽到安全提

示义务，张某开门时疏于观察、
妨害他人通行，王某和张某承担
事故同等责任，肖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肖某被送至
医院治疗。诉讼中，肖某的伤
情经司法鉴定，认定肖某多处
骨折，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
鉴定机构还对肖某的误工期、
护理期、营养期进行了评定。
为赔偿事宜，肖某将王某、张某
及涉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
诉至启东法院。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王
某违规停车和张某不当开门构
成共同侵权，双方应对肖某的
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某
作为驾驶员对车内乘坐人员具
有安全监督管理和提示义务，
且王某在车辆行驶和停放过程

中的注意义务应高于乘坐人
员，对行人负有特别注意义
务。张某作为乘客且年龄已
70余岁，张某所负的注意义务
应低于30余岁的驾驶员王某，
因此，法院认定王某承担70%
责任，张某承担30%责任。

法院认为，因王某驾驶的
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应当依
法赔偿肖某的各项损失19万
余元；由于王某和张某构成共
同侵权且均有责任，保险公司
在赔偿损失后，有权按照相应
比例向张某追偿。

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
均未上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通讯员陈凯健 古林
记者王玮丽

乘客开门撞伤骑车人责任谁担？
法院：保险公司应理赔，并有权向乘客追偿


